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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证券代码:601099�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6-0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太证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０９９

；

配股价格

：

４．２４

元

／

股

２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

算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Ｔ＋７

日

）

公告配股发行结果

，

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

５

、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６

、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明确配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

排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明确

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具体事项的议案

》

及

《

关于本次配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

的议案

》，

将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

“

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

”

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延长公司配股发行股票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及

《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有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４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股比例及数量

：

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股权登记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后太

平洋股本总数

３

，

５３０

，

４６７

，

０２６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可配售

股份总额为

１

，

０５９

，

１４０

，

１０７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３

，

３０５

，

４６７

，

０２６

股

，

可配售

９９１

，

６４０

，

１０７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可配售

６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４

、

募集资金数量

：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４５

亿元

（

含发行费用

）。

５

、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

６

、

配股价格

：

４．２４

元

／

股

。

７

、

发行对象

：

（

１

）

网上发行对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的股东

。

（

２

）

网下发行对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的股东

。

８

、

发行方式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

，

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

９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１０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停牌

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网上网下配股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点）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６

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Ｔ＋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的

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配股缴款方法

（

１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

方式

，

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０９９

”，

配股简称

“

太证配股

”，

配股价格

４．２４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

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３０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

交易系统查看

“

太证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

２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

（

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１５

：

００

点

）

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户中划付认购资金

，

同时传真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网下认购表

》

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

上海股东账户卡

、

经办人

身份证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需

）、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在主承销商处办

理配股缴款手续

。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６６

，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９９

。

配股价格为

４．２４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３０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

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

收款单位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户 名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账 号

４５２０５９２１３７３６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４２９０００３５８２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汇款用途为“

ＸＸＸＸ

认购太证配股”字样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

“

ＸＸＸＸ

认购太证配股

”

字样

，

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１５

：

００

点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帐户

，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

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

敬请留意款项在途时间

，

以免延误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汇出认购款的资金帐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

须一致

。

三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１

、

发行人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长伟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联系人

：

栾峦

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５０－９９９

，

０８７１－６８８８５８５８－８１９１

传真

：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００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钱卫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１１０

号

７

层中银国际证券

联系人

：

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９９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６６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6-006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5]2570

号

"

批复核准

，

保利房地产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利地产

"

或

"

发行人

"

）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150

亿元

（

含

150

亿元

）

的公司债券

。

根据

《

保利房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发行公

告

》，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

品种一为

5

年期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品种二为

7

年期

，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结束

，

品种一最终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

，

最

终票面利率为

2.95%

；

品种二最终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

，

最终票面利率为

3.19%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239� � � �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6-01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工作人员疏忽

，

将

《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中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误写成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

。

现更正如下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更正前

：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证券简称

"

奥特佳

"

，

股票代码

002239

）

股票

2016

年

1

月

14

日

、

1

月

15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更正后

：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证券简称

"

奥特佳

"

，

股票代码

002239

）

股票

2016

年

1

月

13

日

、

1

月

14

日

、

1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742� � � �股票简称:三圣特材 公告编号:2016-001号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潘先文先生通知

，

获悉潘先文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被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潘先文 是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６．６９％

其他专用资金

合计

－－ １

，

２００ －－ －－ １６．６９％ －－

２

、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潘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１

，

９０７

，

５２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４％

。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额为

３０

，

３９２

，

０６１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４２．２７％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１％

。

二

、

备查文件

１

、

交易协议书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 月 15 日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4

亿元

（

含

44

亿元

）

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2015]3170

号文核准

。

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

其中华

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

债券简称

"16

华南

01"

，

债

券代码

"112314"

。

根据

《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

深圳

）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

第一期

）

发行公告

》，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

，

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

，

采用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结束

，

实际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

最终票面

利率为

5.98%

。

特此公告

。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4

债券简称：12 正邦债 债券代码：112155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12 正邦债”票面利率不调整暨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根据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下称

"

《

募集说

明书

》

"

）

的规定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

本期债券在存

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为

5.69%

固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的第

3

年末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

否上调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

年利率仍为

5.69%

。

2

、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

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按

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

或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

3

、

回售价格

：

100.00

元

/

4

、

回售登记期

：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

5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3

月

7

日

6

、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2

正邦债

"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12

正邦债

"

的收盘净价为

99.600

元

/

张

，

略低于回售价格

，

但后续交易价格可能会发生变动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7

、

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7

日至

2016

年

3

月

6

日期间利息

。

一

、

"12

正邦债

"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2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2

正邦债

（

债券代码

：

112155

）。

3

、

发行规模

：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

5.5

亿元

。

4

、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

按照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

5

、

债券期限

：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6

、

债券年利率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69%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

。

在本期

债券的第

3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

5.69%

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

面利率

5.69%

不变

。

7

、

计息和还本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每年付息一

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如果投资者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所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

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第

3

年付息日一起支付

。

8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

，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3

月

7

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

9

、

付息日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

3

月

7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0

、

兑付日

：

2018

年

3

月

7

日

。

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7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1

、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12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

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公

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13

、

债券担保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14

、

上市时间及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5

、

债券信用等级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16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的

5

个

交易日内

，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

二

）

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69%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3

年末

，

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为

5.69%

，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2

年

（

即

2016

年

3

月

7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

）

固定不

变

。

二

、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

、

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

2

、

风险提示

：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2

正邦债

"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12

正邦债

"

的收盘净价为

99.600

元

/

张

，

略低于回

售价格

，

但后续交易价格可能会发生变动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3

、

回售登记期

：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

4

、

回售价格

：

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以

10

张

（

即面值合计

1,000

元

）

为一个回

售单位

，

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

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

5

、

回售登记办法

：

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

在回售登

记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每日收市后回售申

报一经确认

，

不能撤销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

注销

。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

，

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

，

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

申报

（

限申报登记期内

）。

6

、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

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不调

整的决定

。

7

、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

2016

年

3

月

7

日

。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结算公司

"

）

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

三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3

月

7

日

。

2

、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7

日至

2016

年

3

月

6

日期间利息

，

票面年利率为

5.69%

。

每手

"12

正邦债

"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6.9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

45.52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1.21

元

。

3

、

付款方式

：

本公司将按照结算公司的申报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

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结算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

户中

，

再由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发放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

四

、

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

冻结

。

五

、

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

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

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 函

[2003]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2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及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

》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

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

负责代扣代缴

。

3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六

、

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名称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

号

联系人

：

王飞

、

胡仁会

电话

：

0791-86397153

传真

：

0791-88338132

2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名称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联系人

：

赵德友

、

朱锦峰

电话

：

0755-82130833-706083

传真

：

0755-82133419

3

、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层

联系人

：

赖兴文

电话

：

0755-25938081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6-00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６

，

１６８

，

９８１

股

，

占目前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２．２５０８％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一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华闻传媒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４６７

号

《

关于核准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陕西

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实施了向陕

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合计发行股份

４８６

，

１３０

，

４０１

股

。

本次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具体如下

：

（

一

）

公司向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路新材

”）

发行

７６

，

６７８

，

２４１

股股份

、

向上海常喜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常喜

”）

发行

６０

，

７６３

，

８８９

股股份

、

向上海大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大黎

”）

发行

８６

，

８０５

，

５５５

股股份购买其合

计持有的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商传媒

”）

３８．７５％

股权

；

（

二

）

公司向新疆锐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原名

“

西安锐盈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锐盈

”）

发行

１５４

，

１６６

，

６６７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华商数码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商数码

”）

２０．４％

股份

、

陕西黄马甲物流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３７５％

股份

、

西安华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

、

西安华商卓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重庆华博传媒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吉林华商传媒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辽宁盈丰

传媒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和西安华商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股权

（

以下合称

“

华商传媒八

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

（

三

）

公司向拉萨澄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拉萨澄怀

”）

发行

２１

，

５４３

，

２１０

股

股份

、

向拉萨观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拉萨观道

”）

发行

３３

，

３９１

，

９７５

股股份

、

向

天津大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津大振

”）

发行

５２

，

７８０

，

８６４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北京澄怀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澄怀科技

”）

１００％

股权

。

因澄怀科技

２０１３

年度

业绩承诺未完成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无偿回购并注销拉萨澄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９０６

，

２４７

股和拉萨观道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

，

６２４

，

９８９

股

，

该次回购后拉萨澄怀持有的公司

股份剩余

２０

，

６３６

，

９６３

股

，

拉萨观道持有的公司股份剩余

２９

，

７６６

，

９８６

股

。

上海大黎

、

上海常喜

、

天津大振所认购全部股份以及华路新材

、

新疆锐盈

、

拉萨澄怀

、

拉萨观道所认购股份总数的

４０％

，

合计

３１４

，

６６２

，

３４５

股

，

已解除限售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华路新材和新疆锐盈

。

二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华路新材、新疆

锐盈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５

），下同。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长期

正在履行之中，截至目

前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华路新材、新疆

锐盈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华路新材、新疆锐盈认购的所有股份（包括但不限

于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２４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

认购股份总数的

４０％

，

３６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

数的

６０％

，

４８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８０％

，

６０

个月内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９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起，

５

年

正在履行之中，所认购

股份总数的

４０％

已解除

限售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截至目前

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华路新材、新疆

锐盈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华商传媒

３８．７５％

股权于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４

，

２４３．８９

万元、

１５

，

６６２．８３

万元、

１７

，

２１９．８２

万元、

１７

，

２１９．８２

万元和

１７

，

２１９．８２

万元。如华商传媒

３８．７５％

股权

实际盈利数不足的具体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即华闻传媒无偿回购股

份）；其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自

２０１３

年

起，

５

年

正在履行之中，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业绩承

诺已实现

新疆锐盈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的承诺：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于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应分别不低于

１０

，

５３６．８８

万

元、

１１

，

５１７．３６

万元、

１２

，

４９０．０７

万元、

１２

，

４９０．０７

万元和

１２

，

４９０．０７

万元。如

华商传媒八家附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实际盈利数不足的具体补偿方式为

股份补偿（即华闻传媒无偿回购股份）；其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自

２０１３

年

起，

５

年

正在履行之中，

２０１３

年

度、

２０１４

年度的业绩承

诺已实现

华路新材、上海

常喜、上海大黎

关于华商传媒部分房产未取得房产证的承诺：华商传媒拥有位于沈阳市

皇姑区崇山东路

７１

号国实大厦一、二层（建筑面积共

１

，

２９０

平方米）的房

产。目前该处房产的相关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如因华商传媒上述房产未

取得权属证书给华商传媒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的，华路新材、上海常

喜、上海大黎按所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比例承担损失；如在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两年内华商传媒上述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华路新

材、上海常喜、上海大黎按所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上述厂房

在卓信大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１

号《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说

明》中的评估值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起，

２

年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房产未取得权属

证书。华路新材、上海常

喜、 上海大黎已按其原

所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

比例所对应的该房产重

组时的评估值 （总的评

估值为

７９３．３５

万元）向

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金

额分别为

１

，

０５１

，

１８９．００

元 ，

８３３

，

０１７．５０

元 ，

１

，

１９０

，

０２５．００

元， 合计

３

，

０７４

，

２３１．５０

元， 未给公

司造成损失， 承诺已经

履行完毕

新疆锐盈

新疆锐盈关于参股公司华商数码部分土地（华商数码印刷基地，合计面积

为

１００

亩）未取得土地证的承诺：（

１

）全力协助华商数码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履行完毕土地出让相关手续，办理权属证书。（

２

）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华商数码未履行完毕上述土地出让相关手续给华商数码正常的

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的，由新疆锐盈按所持有华商数码的比例承担损失，同

时按所持有华商数码的股份比例所对应的上述土地在卓信大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６

号《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商数码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值向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土地已履行了公

开挂牌出让相关手续，

华商数码已竞得该地的

使用权并按规定办理权

属证书， 已按西安市国

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的通知全额缴交

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

２６００

万元，并缴纳了

７８

万元契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华商数码取得

上述土地的 《国有土地

使用证》，承诺已经履行

完毕

新疆锐盈

新疆锐盈关于华商数码部分房产未取得房产证的承诺：华商数码重庆分

公司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剑龙路

１

号厂区内的二期厂房产权证

正在办理中。鉴于上述情况，新疆锐盈承诺如因华商数码上述厂房未取得

权属证书给华商数码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的，新疆锐盈按所持有华

商数码的股权比例承担损失；如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两

年内华商数码上述厂房未取得权属证书，新疆锐盈按所持有华商数码的

比例所对应的上述厂房在卓信大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６

号《华闻传媒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值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起，

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华商

数码重庆分公司取得上

述厂房产权证，承诺已

经履行完毕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

一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４６

，

１６８

，

９８１

股

，

占目前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２．２５０８％

。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股东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股份数（股）

占解除限售前该股东

持有限售股份比例（

％

）

占解除限售前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比

例（

％

）

占股本总数比例

（

％

）

１

新疆锐盈

９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８３３

，

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３ １．８１７５ １．５０３２

２

华路新材

４６

，

００６

，

９４５ １５

，

３３５

，

６４８ ３３．３３３３ ０．９０４０ ０．７４７６

合计

１３８

，

５０６

，

９４５ ４６

，

１６８

，

９８１ ３３．３３３３ ２．７２１４ ２．２５０８

四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４

，

７１６

，

８７９ １７．２９％ －４６

，

１６８

，

９８１ ３０８

，

５４７

，

８９８ １５．０４％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９６

，

５１１

，

８０４ ８２．７１％ ４６

，

１６８

，

９８１ １

，

７４２

，

６８０

，

７８５ ８４．９６％

三、股份总数

２

，

０５１

，

２２８

，

６８３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０５１

，

２２８

，

６８３ １００．００％

五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

的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

六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

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的数量

、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华闻传

媒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华闻传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

七

、

备查文件

（

一

）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

（

二

）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确认书

；

（

三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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